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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臺北市仁愛國小直笛團基礎班招生簡章 

直笛團所有報名並錄取的學生皆從基礎班開始訓練，每個學期擇日考試進入代表隊，

由代表隊代表學校出去比賽與校外表演。 

一、招生對象：三、四年級學生  

二、招生日期： 

1. 報名日期－114/11/25（星期二）起至 114/12/5（星期五）止，請將報名表撕下交至學務處。 

2. 甄試日期－三年級 114/12/18（星期四）早上 8:00於一樓音樂教室六甄試。(圖書館隔壁) 

          四年級 114/12/19（星期五）早上 8:00於一樓音樂教室六甄試。(圖書館隔壁) 

3. 錄取公告－錄取名單於 114/12/24公布在學校網頁及音樂教室六門口 

三、甄選條件（非常重要，請認真思考）： 

1. 對直笛有濃厚學習興趣者。 

2. 品行良好、團訓時間可全程配合 

3. 積極參與表演活動、具有努力、合群之精神者。 

4. 級任老師認同、時間管理能力佳，可兼顧課業及團隊練習者。 

5. 家長認同團隊訓練規範並願意支持團隊事務者。 

四、甄試內容： 

1. 自選曲(約 30秒至 1分鐘短曲) 

2. 視奏 

(1) 三年級 :  sol、la、si 三音旋律視譜 

(2) 四年級 :  C大調旋律視譜 

3. 基本音階: 

(1) 三年級 : 吹奏 sol、la、si  

(2) 四年級 : 吹奏 C大調音階 

五、考試注意事項（非常重要）：  

1. 為顧及團練品質，已參加校內其他團隊者，請勿報名。 

2. 報名表須經由家長簽章、級任老師簽章同意後，交至學務處，始完成報名手續。 

六、入團注意事項： 

1. 錄取為基礎班團員後必須自費樂器(統一規格 Aulos的高音、中音直笛)  

(錄取後由蔣老師統一團購) 

2. 錄取為基礎班團員，須接受基本培訓，通過考核才能正式加入直笛團代表隊成員。 

3. 基礎班團練時間為星期一、二早自習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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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仁愛國小直笛團基礎班報名表 

基 本 資 料 
班級 

座號 

     年    班  

(   )號 
姓 名  

目前正在學的樂器：               (     )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無 

□ 會看五線譜認音符 

請回答下列問題： 

1. 想來參加直笛團的原因是什麼呢 ?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加入直笛團後，需要時間練習，會如何安排及規劃練習時間?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如果加入後遇到困難的曲子或是遇到挫折(例如一直吹不好)該怎麼處理呢？ 

 

 

家 長 簽 名： 導 師 簽 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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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校隊甄選注意事項 
一、 校隊為學校體育運動項目發展之重要團隊，並非社團，故為求訓練及學生學習平衡

參與，一學生只能參與一校隊。若重複甄選，同時入選後只能選擇一校隊參與。 

二、 為公平起見，若經發現重複參加二校隊，視同放棄所有校隊入選資格，不得異議。 

三、 若為現有校隊成員若要報考另一校隊，需原校隊指導教師同意參加甄選。若經錄取

後則需完成離隊手續後，方能加入其他校隊。 

四、 入選團隊後，若經開始訓練之後退隊，則需重新參加甄選方能加入其他校隊。 

 

 

 

 

1. 是否已詳閱報名項目的甄選簡章及上述內容? □是 □否 

2. 請問你現在是否為以下團隊成員? 

  □否  

  □是：□田徑隊 □女子桌球隊 □男子桌球隊 □武術校隊 □巧固球隊 □籃球隊 

 □圍棋校隊 □直笛團 □合唱團 □象棋隊 

如果現在為上述團隊成員，請事先經過團隊指導老師或負責人同意並簽名後才能報名參

加甄選。團隊指導老師或負責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3. 是否報名參加兩個團隊甄選? 

 □否  

 □是，團隊錄取志願序：第一志願          ，第二志願          。（請慎選，若同時入

選將 

  依志願序錄取。） 

備註：一人最多只報名參加兩個團隊甄選，若兩項團隊都獲得錄取，必須選擇一項參加，且

需於公告前決定，不得異議，否則視同放棄入選資格。 

 

班級：              座號：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. 

 

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. 

 

 

 

填妥本注意事項後連同報名表交至學務處 


